
2. 第4条第1段中提到的数量限制只能在一方单方面地以严格定义的时间框架内引入，仅在以下情况下：
-�该商品在国内市场出现严重短缺�-�直至国内市场情况稳定，或
-�国际收支出现严重短缺�-�直至国际收支情况稳定，或
-�如果任何商品在一方领土上以增加的数量和条件进口，威胁或可能威胁到同类或直接

竞争商品国内生产者的利益，
-�为了行使本协定第4条规定的措施。
3.�第4条第1段中提到的数量限制也可由双方协议引入，并应包括在本协定第1条第1段

中提到的年度文件中。
第4条�缔约方使用本条第2款规定的数量限制时，应尽可能事先通知，并在另一缔约方

要求时立即提供使用上述限制的理由、形式和可能的时间范围的相关必要信息。
第5条�缔约方应通过磋商努力解决与本条第2款规定的数量限制应用相关的问题。

第4条
每一缔约方不得允许再出口与另一缔约方（这些货物原产于该缔约方）对出口这些货物

适用的关税和非关税调节措施相关的货物。
将此类货物再出口到第三国须经原产国授权国家机构的书面同意，并遵守其规定条件。

如违反本项规定，受损害的缔约方有权单方面采取措施，以调节货物出口到允许未经授权的
再出口的国家领土。此外，后者应将此类再出口收入的全部金额偿还给相关货物的原产国。

术语“再出口”是指根据本协定第1条第2款的规定，一方缔约方将源自另一方缔约方海关
领土的商品出口到后者海关领土之外，目的是将其出口到第三国。

第5条
缔约方将定期就海关问题交换信息，包括海关统计。缔约方相关授权机构应协调交换此

类信息的方式。
第6条

缔约方将相互通报所有单方面适用的现有海关税则的例外。
第7条

缔约方应当将任何不公平商业行为视为与本协议的目的不符，并且不得允许并消除以下其方法：
-�企业间协议、企业协会作出的决定以及旨在妨碍或限制竞争或破坏缔约方领土内竞争

环境的一般商业行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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